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 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科工”） 与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工业”） 签署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置换协

议》， 中航科工以其所持本公司

２５１

，

８９３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总股份数的

５４．５１％

与中航工业持有的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

，

０３５

，

２７４

股股份， 占其总股份数的

４３．３４％

进行置换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航工业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批复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 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 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 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３７１７０ ３７００１ ０．４６％ ３６１９８０ ３５６３３３ １．５８％

销量

３８３９３ ３４５４６ １１．１４％ ３６６１１０ ３５３７６０ ３．４９％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８７６０ ２６８８２ －３０．２１％ ３４７９４０ ４７９０９０ －２７．３７％

销量

１００５３ ２８２３１ －６４．３９％ ４０１０４４ ４７４８０３ －１５．５３％

注：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账面上反映的有关

８７６０

万元借款债务事宜 （即欠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

４７００

万元

本金及其利息， 欠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

２４１０

万元本金及其利息， 欠农行武威分行

１６５０

万元

本金及其利息）， 经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 （

２００７

） 武中民破字第

０２－１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本公司对该债务不再清偿 （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重大事项公告）， 但相关债权人对该裁

定存有异议， 在该裁定发出前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就已单独另案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诉讼 （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重大诉讼公告）， 在该裁定发出后也并未撤诉， 同时上述三债权人对

年审会计师发出的关于该债务被破产裁定核销的征询函均表示异议， 从而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该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此， 本公司从审慎原则出发尊重会计师的意见， 同意暂不将该

８７６０

万元的短

期借款及其利息按债务核销方式处理， 即未将债务核销计入

２００８

年损益。 年审会计师在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年度审计报告中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 为此，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出 《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出 《董事会对审计机构出具的

２００８

年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的专项

说明》。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笔债权在账上的反应是短期借款为

８７６０

万元， 已累计计提利息为

６０５３．３０

万元。 此后， 本公司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债务协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与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达成了债务清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出的重大

诉讼进展公告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发出的

２００９

年业绩预告公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报该笔债权在账上的反

应是短期借款为

４０６０

万元， 已累计计提利息为

２２６８．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三季报该笔债权在账上反应是

短期借款为

４０６０

万元， 已累计计提利息为

２４７８．４３

万元。 现将本公司与剩余两家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处

理情况进行如下说明：

一、 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债务处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接到甘肃翰宇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书》， 该通知书称： 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已经将其对皇台酒业所拥有的贷款债权 （本金为

２４１０

万元） 及其全部

权益转让给翰宇公司，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办理完成该债权转让的交割手续， 现翰宇公司对皇台

酒业拥有该贷款债权及其全部权益。

经本公司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征询上述债权转让事项， 答复称， 该债权转让事项

属实， 其已不是本公司债权人。

上述债权转让未经本公司同意， 未知是否涉及其他第三方同意，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债权转让

仅需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 因此， 本公司将继续按原有方式处理该项债务即尊重会计师意见暂不将该

２４１０

万元的短期借款及其利息按债务核销方式处理， 本公司随后将与翰宇公司协商该债务的清偿事

宜。

二、 与农行武威分行债务处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与农行武威分行达成债务清偿协议， 协议约定： 本公司向农行武威分

行清偿

１８５０

万元 （其中利息

２００

万元） 后不再清偿剩余利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前应向农行武威分行支

付

３００

万元， 剩余

１５５０

万元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之前支付完毕。 协议同时约定， 在本公司全部款

项支付完毕后该协议生效。

本公司已于

１２

月底前支付了

３００

万元， 剩余

１５５０

万元将按协议要求履行付款义务。 在本公司全

部款项支付完毕后， 农行武威分行将豁免剩余的利息， 尚待农行武威分行出具豁免利息的确认书， 本

公司在获得该豁免后将及时确认和披露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的影响。

三、 对本公司负债和利润产生的影响

根据上述处理情况， 其中

２４１０

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债务目前尚未与翰宇公司达成协议； 对于

１６５０

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债务， 尽管已达成协议但未履行完毕。 因此， 上述两项在账面上仍反映为本

公司的负债， 对

２０１０

年损益不产生影响。

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 备查文件

１

、 甘肃翰宇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书》；

２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行签订的 《协议书》。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修正后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７８０

万元—

１０９３

万元

约

－３６００

万元—

－

４２００

万元

６４２．９１

万元

降低：

６５９．９５％

—

７５３．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４

元—

０．０６

元

约

－０．２０３

元—

－

０．２３７

元

０．０４

元 降低：

６０７．５％

—

６９２．５％

修正前的业绩

预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 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临时公告

二、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原预计白酒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７．２３％

， 但由于部分市场未达到预定的销售目标， 目

前预计白酒营业收入仅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９７．３２％

；

２

、 由于未能预计到政府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 本公司

１．６

万吨酒精生产线机

器设备被政府列入淘汰落后产能项目， 该项目固定资产清理后将转入营业外支出核算， 形成约

７６８．０６

万元的损失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３

、 本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 中国农业银行武威分行协商解决共

４０６０

万元

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债务核销问题， 因故未能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与两债权人达成协议或履行完

协议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重大事项公告）， 原预计将产生的

３３００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 不能计

入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收入核算。

对于出现的上述业绩预告重大差异，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上

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专

人送达、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名，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贺国英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共

６

章

３６

条， 分别规定了募集资金的存放、

募集资金的使用、 募集资金投向的变更、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等

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共

９

章

８９

条， 分别规定了股东大会的职权、

股东大会的召集、 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 股东大会的召开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共

６

章

１０４

条， 分别规定了董事会的职权、 董

事会的召集、 董事会的提案与通知、 董事会的召开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共

７

章

３５

条， 分别规定了独立董事的任职

条件、 独立董事提名、 选举和更换、 独立董事的职责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共

５

章

３１

条， 分别规定了关联人和关联关

系、 关联交易的管理程序、 关联交易的披露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六、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共

５

章

３８

条， 分别规定了对外担保的审批

及程序、 经办部门及职责、 被担保企业的资格、 反担保、 担保的信息披露、 对外担保的跟踪、 监

督及档案管理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共

９

章

５６

条， 分别规定了对外投资原则、

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及原则、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对外投资的实施与管理、 对外投资的收回及转让、

对外投资的披露、 对外投资责任与监督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八、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共

１４

章

１２４

条， 分别规定了应当披露的信

息及披露标准、 信息的传递、 审核及流程、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在信息披露中的职

责、 信息披露相关文件、 资料的档案管理等内容。

九、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共

６

章

２２

条， 分别规定了投资者关系管

理负责人、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 机构和职责等内容。

十、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共

６

章

３５

条， 分别规定了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 职责、 任免、 工作细则等内容。

十一、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共

５

章

２２

条， 分别规定了重大信息的

范围、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程序、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管理和责任等内容。

十二、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审议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共

１２

章

４０

条， 分别规定了内部审计机构和

内部审计人员、 内部审计对象及审计依据、 内部审计范围和审计内容、 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 内

部审计机构的权限、 内部审计的种类和方式、 内部审计工作程序、 内部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 内

部审计档案、 奖励与处罚等内容。

十三、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批准，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部分中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现因生产及公司发展需要， 为继续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从而给股东以更大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再将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部分中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议案实施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具有现实必要性， 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原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形，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原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十四、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提议召开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决议。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 公司监事会主席何少存先生召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应当出席本次会

议的监事

５

人，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

５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少存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华

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并决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 通过。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共

８

章

３８

条， 分别规定了监事会的组成和职

权、 监事会主席的职权、 监事会的组织机构、 监事会的议事规定和工作程序、 监事会决议的执行

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 审议批准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 通过。

会议同意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其余超额募集资金暂存募集资金

专户， 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并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后进行使用。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

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２

号文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３４９

号 《关于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的审核同意， 公司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５０

万股， 发行价

格为每股

２２．００

元。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２１６．４０

万元后， 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

，

４８３．６０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 全部募集资金均已存入募集资金专项帐

户。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１２６

号 《验资报告》 验资确认。 本次发行实际超额

募集资金为

３２

，

４８３．６

万元。

根据公司 《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投资于五个项目：

（一） 裘皮服装、 服饰精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二） 裘皮服装、 服饰生产基地项目； （三） 直营

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四） 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五）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上述五个项目计划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大于上述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 则资金余额部分

将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计划利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其余超额募集资金暂存募集资金专户， 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并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后进行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 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批准，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部分中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现因生产及公司发展需要， 为继续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从而给股东以更大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再将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部分中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二、 公司承诺

公司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并承诺： 在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风险投资。

三、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认为利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有利于节约财

务费用， 提高经营效益，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利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杨福合、 王志雄、 刘雪松在审核相关资料后， 出具了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具有现实必要性， 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原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形，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原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保荐意见如下：

华斯股份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华斯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了华斯股份盈利能力； 上述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同意华斯股份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１

、 《华斯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意见》；

３

、 《华斯股份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４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作出的决议，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４

：

０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

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１

、 现场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２

、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三） 会议地点：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 会议期限： 半天

（五）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六） 股权登记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七）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 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事项：

（一）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二）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三）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四）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五）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六）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七）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八）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九）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 会议出席对象：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以书面形式委托的股东代理

人，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 保荐机构代表。

（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 登记地点：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三）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 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账户卡、 持股清单、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传真件进行登记， 需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７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请注明 “股东大会” 字样），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 投票期间，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４９４

华斯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

３

） 在 “买入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依此类推。 股东对 “总议案” 进行投票，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

案应对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本次股东大会有九项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下述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四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议案五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５．００

元

议案六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议案七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００

元

议案八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８．００

元

议案九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９．００

元

（

４

） 在 “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６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４

、 计票规则

（

１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不能撤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深交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查询。

５

、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华斯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 对公司本次会议议案一投同意票， 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９４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

２

）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９４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

证号” 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凭借 “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

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

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

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 择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 进入后点击 “投票登录”， 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 “证券账号和 “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 进入后点击 “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 其他

（一）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郗惠宁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７－５０９００５５

传 真：

０３１７－５１１５７８９

（二）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通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公司参加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对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所列议案：

一、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二、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三、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反

对） 票；

四、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五、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六、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七、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

反对） 票；

八、 对 《关于修订

＜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反

对） 票；

九、 对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投 （

□

赞成

／□

弃权

／□

反对） 票；

委托人 （签字

／

盖章）：

委托人持有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股。

受托人 （正楷体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01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路集团

"

） 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局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金路大厦

8

楼会议室召开， 应

到董事

9

名， 实到

9

名， 监事局主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主持， 符合 《公司

法》 及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

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主要原料电石供应不足的问题， 增强对电石原料的控制能力， 经公司与岷

江电化自然人股东汪军协商， 决定将岷江电化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15000

万元人

民币， 自然人股东汪军自愿放弃本次增资扩股， 由金路集团独家增资

5000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后，

岷江电化股本结构为： 金路集团出资

9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

； 自然人汪军出资

6000

万元， 占

注册资本的

40%

。 金路集团成为岷江电化的控股股东。 具体情况详见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二、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

股权转让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的竞争能力， 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决定将广州市川

金路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2000

万元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黄惠民将其

持有的

30%

股份转让给金路集团。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后， 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 金路集团出资

18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90%

； 自然人黄惠民出资

200

万元， 占注册资

本的

10%

。 具体情况详见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

权转让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02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增资扩股情况概述

1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路集团

"

） 经与自然人股东汪军协商，

决定将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岷江电化

"

） 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15000

万元人民币， 自然人汪军自愿放弃本次增资扩股， 由金路集团独家增资

5000

万元；

2

、 本次增资扩股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扩股无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3

、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作方汪军， 男，

1966

年

7

月出生， 住址：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

55

号。

三、 增资扩股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原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经营范围： 电石生产、 销售

原股本结构： 金路集团出资

4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

； 自然人汪军出资

6000

万元， 占注册

资本的

60%

。

本次增资扩股后股本结构： 金路集团出资

9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

； 自然人汪军出资

6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

。

四、 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

1

、 岷江电化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 决定将注册资本从现在的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

扩股至

15000

万元人民币， 自然人汪军自愿放弃本次增资扩股， 由金路集团独家增资

5000

万元；

2

、 本次增资扩股后， 岷江电化注册资本变更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为： 金路集团

出资额为

9000

万元， 占岷江电化注册资本的

60%

； 自然人汪军出资额为

6000

万元， 占岷江电化注册

资本的

40%

；

3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岷江电化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五、 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5.12"

大地震， 致使公司汶川电石基地被摧毁。 目前川内电石生产厂家规模较小， 且一部份电

石生产企业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关停的范畴。 公司当前的电石供应主要依赖西北几家厂商， 一是运

距长， 导致运输成本相对川内大幅上升； 二是供应量得不到充分的保证， 导致公司自

" 5.12"

大地震

以来很难实现长周期满负荷运行

,

装置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本资增资扩股完成后， 公司将成为岷江电化的控股股东， 增强公司对岷江电化生产经营的控制能

力。 岷江电化

30

万吨

/

年电石异地重建项目建成后， 所生产的电石全部销往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

路树脂有限公司， 将使公司电石自给率达到

50%

以上， 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主要原料电石供应不足的问

题， 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为公司主体企业生产所需电石原料提供有力保障， 促进公司健康、 稳定、 持

续发展。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03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情况概述

1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路集团

"

） 经与自然人股东黄惠民协

商， 决定将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川金路物流

"

） 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人民币增

资扩股至

2000

万元人民币；

2

、 自然人股东黄惠民将其持有的川金路物流

30%

的股份转让给金路集团， 转让价格为

600

万元

人民币；

3

、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

权转让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作方黄惠民， 男， 汉族，

1965

年

12

月出生， 住址： 广东省广州市开发区迁东街六巷

2

号。

三、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开发大道

1330

号

原股本结构： 金路集团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60%

； 自然人股东黄惠民出资

4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

。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 金路集团出资

18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90%

； 自

然人股东黄惠民出资

2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

经营范围： 代办仓储手续、 化工产品销售。

四、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2010

年

12

月

26

日， 川金路物流召开董事会， 决定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

至

2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 同日， 川金路物流召开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

2

、

2010

年

12

月

26

日， 黄惠民与金路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黄惠民将其持有的川金路物流

30%

的股份转让给金路集团， 转让价格为

600

万元人民币；

3

、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份转让后， 川金路物流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

为： 金路集团出资额为

1800

万元， 占川金路物流注册资本的

90%

； 自然人黄惠民出资额为

200

万

元， 占川金路物流注册资本的

10%

。

五、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东、 华南市场是公司主导产品

PVC

树脂的主要销售市场。 随着近年来国内

PVC

产能和产量的

快速增长， 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逐步显现， 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将会进一步促进公司市场营销更加贴近市场， 以便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收集市场信息， 为公司营销

决策提供参考， 从而更好、 更快捷地为客户服务， 不断提高公司的市场开发能力、 物资供应能力和

物流支撑能力， 增强公司主导产品

PVC

树脂的市场竞争能力， 进一步拓展华东、 华南市场， 扩大

PVC

树脂销售。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 临

2011-04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八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路集团

"

） 第七届第十八次监事局会议通

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金路大厦

11

楼会议室召开， 应

到监事

5

名， 实到

5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先生主持， 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项审议，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

案》。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150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扩股

后， 股本结构为： 金路集团出资

9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

； 自然人汪军出资

6000

万元， 占注

册资本的

40%

。

二、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

股权转让的议案》。

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2000

万元人民币， 自然人

股东黄惠民将其持有的

30%

股份转让给金路集团。 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后， 股本结构： 金路集

团出资

18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90%

； 自然人黄惠民出资

2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 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 临

2011-00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计：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80%-

100%

。 具体数据公司将在年报中进行披露。

3

、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

1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63.29

万元。

2

、 每股收益：

0.27

元。

三、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出售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四、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779

证券简称： 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

2011-001

关于向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民事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收到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 （以下简称为

"

中深彩

"

） 管理人转来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裁定书 （（

2007

） 深中法民七字第

5-11

号）。 针对本公司前期向中深

彩管理人申报的债权

427,610,423.14

元， 中深彩管理人审核确认并经本公司确认的债权余额为人民币

61,988,164.67

元， 经中深彩管理人提出申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本公司债权

为

61,988,164.67

元， 该债权性质为无财产担保债权。

上述债权申报及确认事项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及时作了阶段性披露 （公告编号

2010-

022

）。 中深彩管理人在取得清算报告后， 将依据此裁定结果对中深彩清算资产进行分配。

目前， 中深彩的破产案正在清算之中。 中深彩管理人完成清算并出具清算报告的时间目前无法

确定。 本公司将就债权清算结果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 四川长虹 编号： 临

2011-001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 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11

名， 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 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

讨论，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认购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白电产业的战略发展规划及控股子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华意

压缩

"

） 发展计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提升整体竞争能力， 华意压缩计划通

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建设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项目、 技术研究院项目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华意压缩发行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少于

10,000

万股 （含本数） 且不超过

20,000

万股 （含本数），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

亿元。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华意压缩第五届董

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华意压缩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华意压缩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即发行价格不低

于

7.85

元

/

股。 本公司拟以

3

亿元人民币现金认购华意压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认购股票数量为该

金额按最终发行价格所对应的股数 （

3

亿元

÷

最终发行价格）。 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定

价的市场询价过程， 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本公司认购华意压缩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为保证本公司对华意压缩的控制力， 同时保障华意压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 同意华意压

缩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并同意本公司以

3

亿元人民币现金参与认购华意压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认购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规定确定。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 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8

月

3

日起停牌。 自停牌之日起， 公司及有

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 公司仍需就重大资产重组的某些事项与有关方面

作进一步地协调和沟通，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 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2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就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成都建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进行了披露， 相关公告详见

2007

年

3

月

8

日、

2008

年

4

月

21

日、

2010

年

3

月

27

日和

2010

年

4

月

30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

近日， 本公司收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高新法院） 民事裁定书 （

2011

）

高新民监字第

2

号。 该裁定书载明， 高新法院就原审原告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成都

建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出具的 （

2008

） 高新民初字第

552

号民事调解书 （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 确有错误， 应予再审。 该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 本案由高新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二、 再审期间， 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五日


